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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僅此提述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、二零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一月
二十三日皇冠環球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「本集團」）有關根據一
般授權下認購股份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。除另有明確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
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等公告披露，本公司已與認購人簽署認購協議，據此，認購人已有條件地同
意認購，本公司亦已有條件地同意以每股港幣1.08元之認購價格，配發及發行合共
310,000,000股認購股份。誠如該等公告披露，預期在扣除相關費用後，認購之總淨收
款項約港幣334,500,000元。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已使用之認購款項用途包括(i)總
數約港幣30,000,000元用於本集團目前之物業發展項目；(ii)總數約港幣65,000,000元
用於清償本集團之其他應付款；(iii)總數約港幣200,000,000元用於清償收購持有中山
地產項目之國內公司之代價餘款；(iv)餘下約港幣39,500,000元用於本集團之一般營
運資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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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熊敏博士、李永軍先生、劉紅深先生及孟金龍先生；及獨
立非執行董事龍濤先生、任國華先生及陳放先生。


